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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圖書資訊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為提供優質穩定網路

使用環境，推動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使用合法軟體之概念，並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，特

訂定本校「電腦網路與授權軟體使用費(以下簡稱網路使用費) 收支要點」。 

二、 本要點所稱「電腦網路與授權軟體使用費」，包括下列三項：  

  （一）本校學生在校園內各單位，因課業及研究需要使用校園網路之費用。 

  （二）本校學生之電腦校內、外使用由學校取得授權使用之軟體。 

  （三）住宿學生使用本校宿舍網路。 

三、 本收費要點所收取之費用以專款專用為原則，支付用於改善本校網路相關費用(含設

備、線路、月租費)及授權軟體費用的使用為原則，其他用途須經簽奉校長核准。 

四、 收費標準如下： 

費用項目 對     象 金     額 

電腦網路與授

權軟體使用費 

在學學生(含攜手專班) 每學期 500元 

碩士專班、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、 

學士後專班 
每學期 250元 

分配學生宿舍之住宿學生 每學期加收 300元 

校外實習學生、延修生 不收取費用。 

五、 經費管理：定期公布資訊給予學生了解費用使用情形。 

六、 退費：上述所有對象所繳交之電腦網路使用費後，中途發生休學、退學情形，依本校收

費退費標準辦理退費。 

七、 收費期限及方式：一般學生於繳交學雜費時，同時向本校代收銀行繳交電腦網路使用費。 

八、 本要點經校務資訊發展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本要點負責單位：圖書資訊處網路應用組 


